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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施展

電話：03-8462860#238

傳真：03-8462776

電子信箱：te8659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002030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「110年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校園性別事件第3次聯繫

會議」相關校園事件處理宣導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0月5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00124063號函辦理。

二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（以下稱該辦

法）」已於110年7月28日修正發布，因應校園霸凌防制準

則於109年7月21日修正發布，其中增訂教師、職員、工友

及修正校園霸凌定義，擴大該準則適用範圍至教師。考量

教師如有是類情形，其情節較違法處罰學生或對學生為不

當管教者而言，應屬較重之行為。縱未符合教師法規定應

循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予以汰除之情形，其考核亦應予以

適當之處理，爰於該辦法第3款，增訂「體罰、霸凌」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000043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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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又教師倘有體罰、霸凌、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

生情形，本即不符合該辦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目所定

「輔導管教工作得法，效果良好」。

三、依教育部109年12月18日臺教授國字第1090150816號函略

以，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遺辦法

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規

定，調查小組或輔導小組成員僅有3或5人，校事會議代表

僅5人，由小組成員歷經 l 個月調查或 2 個月輔導完成報

告並應推派代表列席校事會議或專審會中說明，對於待決

事件於報告中已有定見或預設立場，如擔任同一案件之校

事會議代表或專審會委員，難期於審議過程中維持客觀立

場，致其審議決定可能遭受質疑偏頗之虞。是以，校事會

議代表或專審會委員不宜擔任同一案件調查小組或輔導小

組成員。至於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不適任教師案件程序

中，遇有迴避事由，則請依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規

定辦理。

正本：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

學國中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

實驗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

中學國小部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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